
枣庄市能源局 2025 年煤矿安全技术服务项目

附件

一、主要标的清单：

采购内容：

枣庄市能源局 2025 年煤矿安全技术服务招标项目。聘请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组织专家

组，协助市、区（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对全市 13 处生产矿井开展安全诊断检查、专项检查、

风险分析研判、安全生产标准化验收等工作，强化煤矿监管执法工作，推进煤矿控风险、治

灾害、除隐患，确保全市煤矿依法依规组织生产。

（1）专家组主要工作任务是：

①协助市能源局对 13 处煤矿开展 2次全系统、各环节的安全诊断检查。每次聘请不少于

6名专家，每处煤矿检查 2-3 天。

②协助市能源局对 13 处煤矿开展 2次专项检查，上半年以机电运输和防治水专项检查为

主，下半年以“一通三防”、采掘（冲击地压）专项检查为主。每次聘请不少于 4 名专家，

每处煤矿检查 2天。

③协助市能源局每季度开展 1次煤矿重大风险分析研判。

④协助市能源局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验收及动态抽查。

⑤协助市能源局在重大活动、重要节假日等特殊时段开展督导检查。

⑥协助市能源局开展煤矿生产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⑦协助市能源局完成其他临时性工作任务。

（2）对每处煤矿检查工作结束后，专家组要形成问题隐患清单，明确每一条事故隐患违

反的依据，由专家组和煤矿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报市、区（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对现场

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要立即向煤矿提出现场处理建议，并迅速报告市、区（市）煤矿安全监

管部门。

对查出的问题隐患专家组和煤矿存在争议的，由市能源局审核认定。

（3）针对检查出的事故隐患，专家组要深入剖析，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建议，并对检查

问题整改情况及时复查。对不按要求进行整改的煤矿，及时报告市、区（市）煤矿安全监管

部门。

专家组每季度对检查情况进行分析，形成季度分析报告。

（4）服务标准：

1）服务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具有合法注册的营业执照、具备有效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业务范围包含煤炭开

采业）或能够进行安全诊断检查的能力。

②具备与煤矿技术服务工作相适应的技术力量。

③具备与煤矿技术服务工作相适应的检查仪器、防护装备和劳保用品等。

2）安全生产专家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党风廉政建设要求。

②政治立场坚定，服从大局，有奉献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诚信品质。

③熟悉煤矿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

的专业技术水平。

④具有煤矿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安全评价

师等执业资格。

⑤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具备参与安全生产现场检查、应急处置等

工作的能力。

3）服务机构及专家应达到以下要求：

①服务机构要明确项目负责人，加强专家组的管理，维持人员稳定，并根据工作需要及

时合理调配专家，不得安排专家再承担其他业务。

②服务机构要确保专家不得干扰煤矿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利用工作便利谋取私利，

不得开展与技术服务无关的工作。

③专家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保守煤矿的商业和技术秘密。

2、考核评价

（1）市能源局依据考核评价标准对服务机构及专家组进行考核评价。

（2）对合同约定的组织管理、工作任务、服务保障、服务质量及工作纪律等内容进行量

化，根据量化考核情况兑现服务费用。

（3）服务机构、专家组在技术服务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依法依规处理。

附件：

服务费用考核评价标准

序号 评分项 分值 评分评级标准
得

分

1 组织管理 10

1.未制定专家管理制度或未按制度加强管理的，扣 2分。

2.未根据工作需要合理调配专家的，每次扣 0.5 分。

3.未履行请假手续专家组擅自离开的，每人次扣 0.5 分。

4.安排专家再承担其他业务的，每次扣 1分。



2 工作任务 50

1.对 13 处煤矿开展 2 次全系统、各环节安全诊断检查，每缺 1

矿次扣 3分。

2.对 13 处煤矿开展 2次专项检查，每缺 1矿次扣 3分。

3.每季度开展 1次煤矿重大风险分析研判，每缺 1次扣 3分。

4.未协助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验收及动态抽查，每缺 1矿次扣 3

分。

5.未协助开展重要活动、节假日等期间督导检查，每缺 1次扣 3

分。

6.未协助开展煤矿生产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每次扣 3分。

7.未协助市能源局完成其他临时性工作任务，每次扣 3分。

3 服务保障 10

1.未配备与技术服务工作相适应的检查仪器、防护装备和劳保用

品等，每次扣 0.5 分。

2.未有效保障专家组办公、交通、住宿等有效需求的，每次扣

0.5 分。

4 服务质量 15

1.专家对检查问题隐患问题避重就轻、存在明显错误或法律条款

适用错误的，每条扣 1分。

2.每处煤矿安全检查工作结束后，未按要求形成事故隐患清单并

上报的，每次扣 1分。

3.每处煤矿检查后专家未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建议的，每人扣 1

分。

4.未按要求每季度形成检查分析报告的，每次扣 1分。

5 工作纪律 15

1.专家组不按照任务时间安排组织开展相关工作，每次扣 1分。

2.专家在工作期间无故缺席、迟到、早退等，每人次扣 1分。

3.专家在工作中不服从管理以及临时性工作安排，每次扣 1分。

4.专家存在吃拿卡要等行为，或开展与技术服务无关的工作,每

发现一次扣 5分。

5.泄露煤矿的商业和技术秘密的，每次扣 5分。

备注：

1.每一评分项分值扣完为止。

2.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一般事故的扣成交单位 10 万元服务费，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的扣成交单位 30万

元服务费。



二、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同类项目业绩



三、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劳务报酬支付表


